
 

 

 

 

 

 

格式 DARP/STNR-M37 

Modelo n° DARP/STNR-M37                                                                                                   (01022020) 

「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申請表 

申請表編號(由部門提供) 個案編號(由部門提供) 

 
A. 外地僱員身份資料   

1.僱員姓名(中文及拼音/外文) 2.性別 3.出生日期 

   

4.證件所屬國家/地區(如屬中國護照者則為具居留權之其他國家/地區) 5.證件編號(如屬中國內地居民則為中國居民身份證號碼) 

  

 B. 申請類別(請按所選申請類別補充填寫相關欄目) 

新申請 

-只需填寫僱員親屬資料 

-必須提供僱員相片 

6.僱員父親姓名(中文及拼音/外文) 

 

7.僱員母親姓名(中文及拼音/外文) 

 

續期 更換聘用許可 

-只需填寫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編號 

8.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編號 

 

 C. 僱主實體及聘用許可資料 

9.僱主實體名稱(中文及外文) 10.僱主聯絡電話 

  

(接收 / 不接收 本申請有關短訊) 

11.聘用許可批示編號 

 

12.職務及其代號 13.聘用許可有效期限 

   

14.申請僱員類別 15.聘用許可附加批示(倘有，僅適用於非專業僱員類別申請) 

  非專業僱員     專業僱員     

  家務工作僱員   其他  

 D. 申請需知 E.簽名及印章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 為本申請而提供的個人資料只會用於與本申請直接相關的用途；   

2. 為審理申請之目的，有關資料可能被轉交有權限實體（包括澳門地區以外）；  

3. 基於履行法定義務，有關資料亦可能被轉交警察當局、司法機關及其他有

權限實體；   

4. 申請人(僱主實體/僱員)有權依法申請查閱、更正或更新上述資料。 

注意事項 

1. 本申請(必須 / 不須)重新簽發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 

2. 若僱主實體不選擇是否接收本申請有關短訊，行政當局將預設為接收。 

3. 僱員身份的逗留許可及僱員身份的臨時逗留許可的有效取決於外地僱員及

僱主之間勞動關係的維持，一旦行政當局獲悉勞動關係終止，所給予的逗

留許可即被廢止，不及時前往治安警察局居留及逗留事務廳使逗留狀況合

乎規範者，被視為處於非法逗留狀態，並受到法律所規定的處罰。因此，

當勞動關係終止時：僱主應立即以書面形式通知治安警察局居留及逗留事

務廳；僱員應立即前往治安警察局居留及逗留事務廳辦理相關手續。 

僱主實體 

僱主簽名/負責人簽名及公司印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須與身份證明文件之簽名式樣相符) 

 簽名日期： 

職業介紹所(倘有) 

負責人簽名及印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須與身份證明文件之簽名式樣相符) 

 

   澳門治安警察局 專用 

部門確認  批示 

   

 

 

僱 

員 

相 

片 

 

[1 吋半彩色白底正面免冠近照] 

 

 

外地僱員 

電子申辦系統 

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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